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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件未能按规定在会前十周提交，是因为需要完成磋商和审定相应的修订。 



 

 3 
 

 A/CN.9/WG.VI/WP.26/Add.4

一. 收益上的担保权 
 

A. 定义（A/CN.9/WG.VI/WP.22/Add.1, 第 21 段，(ee)） 
 
(ee) “收益”系指与设保资产有关的一切所得。[例如，收益包括因出售、其他
处分和托收、租赁或许可而收到的所得、收益的收益、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

股息、分配、保险收益和由瑕疵、损害或灭失产生的债权。]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应考虑到，对于作为原始设保资产而被排除在《指
南》范围之外的资产来说，如果这些资产是《指南》范围之内的资产的可识别
的受益（例如，作为银行帐户收益或独立保证收益的证券），那么这些资产有
可能受到《指南》草案的影响。但是，根据适用于作为原始设保资产而不在
《指南》草案之内的资产的其他法律，当事人的权利并不受影响（见
A/CN.9/WG.VI/WP.26/Add.7 建议 3(d)下面的注意事项）。工作组要注意的是，
如果保留建议 30，可能需要调整收益的定义或建议 29。] 
 

B. 建议 
 

收益上担保权的设定（见 A/CN.9/WG.VI/WP.21, 建议 29和 30） 
 
29. 法律应规定，除非担保协议当事人另行商定，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延及
所产生的收益，但条件是，根据建议 29之二可对收益加以识别。 

29之二. 法律应当规定，当收益是金钱、应收款或银行帐户贷记款的提款权
时，如果收益已经与其他财产混合，因此无法识别，那么就在收益与其他财产

混合之前的收益的[数额][价值]，应被当作可识别收益，条件是，在该收益与其
他财产混合之后，混合财产的总[数额][价值]任何时候都超过收益的[数额][价
值]。在收益与其他财产混合之后，如果混合财产的总[数额][价值]任何时候都低
于收益的[数额][价值]，则混合财产的[数额][价值]最低时的混合财产的总[数
额][价值]，加上后来又与混合财产混合的任何收益的[数额][价值]，应被当作可
识别收益。]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应考虑是否应为识别金钱及同类物以外的收益
（“寻迹”）拟定一条建议。工作组还应考虑，评注将就金钱、应收款或银行帐
户贷记款的提款权这样的收益如何与其他财产混合后无法被单独识别作出解
释。] 

30. [法律应规定，虽有建议 29，惟有当事人在担保协议中作出规定，担保权
方可及于设保资产的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例如[……]。]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应注意到建议 30对设保资产的法定孳息和天然孳
息提出了一种与建议 29 中对其他类别收益的做法不同的做法。但是，术语一
节所定义的“收益”概念包括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 所以，正常预期可能是，担
保权将自动延及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为此，工作组可能要考虑删除建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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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上担保权对抗第三方的效力（见 A/CN.9/WG.VI/WP.24/Add.3，建议 44） 
 
41. 
 
备选案文 A 
 
法律应规定，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如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该设保资产的任

何收益上的担保权在该收益产生时即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前提是： 

 (a) 通过在普通担保权登记处登记通知、在专门登记处登记或者在所有权
凭证上加注，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已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并且在那时仍然

有效；或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a)项将不适用于通过占有方式取得对抗第
三方效力的担保权。建议 41中的剩余规则将适用于此种权利。] 

 (b) 收益采取金钱、应收款、可转让票据或银行贷记款索款权的形式。 

41之二. 如果建议 41 不适用，收益上的担保权在收益产生之后[…]之内并在此
后一直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条件是，该担保权在上述期限届满之前已经通

过建议 35或 36所提到的方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备选案文 B 
 
法律应规定，如果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设保资产的任

何收益上的担保权在收益产生时也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条件是，收益采取

金钱、应收款、可转让票据或银行贷记款索款权的形式。 

41之二. 如果建议 41 不适用，收益上的担保权在收益产生之后[…]之内并在此
后一直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条件是，该担保权在上述期限届满之前已经通

过建议 35或 36所提到的方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鉴于工作组中对于收益上的担保权应当自
动取得对抗效力还是应当在收益产生时单独作出赋予第三方效力的行为尚有分
歧（见 A/CN.9/593，第 26－32段），建议 41包括了两个备选案文。 

 根据备选案文 A，如果原始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已通过登记取得对抗第三
方的效力或者担保权是在金钱及同类物上设定的，则收益上的担保权自动取得
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如果担保权是根据建议 41 通过占有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
的，则收益上的担保权将在短时间之内具有效力，此后只有在作出单独的对抗
第三方效力的行为的情况下方可继续有效。 

 根据备选案文 B，自动对抗第三方的效力限于金钱及同类物形式的收益，
而建议 41 适用于所有其他情形。由于采取这种做法，收益上的担保权在收益产
生后的几天之内仍将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此后，只有在将收益上的担保权
通知登记在案或者在设保人放弃占有的情况下，该担保权才继续具有效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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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将说明，法定孳息归入应收款，而天然孳息因被界定为受益而自动包括在
内。 

 工作组还应考虑到，为了兼顾保护有担保债权人和保护第三方这两方面的
的需要，建议 41 之二中提到的期限，应当与适用于购置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建
议中的宽限期一样短（即 20-30 天，见 A/CN.9/WG.VI/WP.24/Add.5，建议
127）。] 
 
收益上担保权的优先权（见 A/CN.9/WG.VI/WP.24/Add.4，建议 66） 
 
67. 除本章（和关于购置融资办法一章）各条建议中规定之外，法律应当规
定，设保资产收益上的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担保权，其优先权与担保资产上

的担保权相同。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如果工作组决定购置担保权的超级优先
权不应延及应收款形式的收益，可能还是需要方括号内的案文（见
A/CN.9/WG.VI/WP.24/Add.5, 建议 133，方括号内的案文）。] 
 
收益上担保权的执行（见 A/CN.9/WG.VI/WP.21/Add.2, 建议 106）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在评注中说明一般执行建议将适用于收益。] 
 
收益上担保权的适用法律（见 A/CN.9/WG.VI/WP.21/Add.5, 建议 136） 
 
136. 法律应当规定： 

 (a) 管辖收益上担保权的设定的法律，是关于产生收益的原始设保资产上
的担保权的设定的[管辖法律国家的][管辖]法律；而且 

 (b) 管辖收益上担保权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和对于相竞求偿人的权利的优先
权的法律，与关于同收益一类的原始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的对抗第三方效力和

对于相竞求偿人的权利的优先权的[管辖法律国家的][管辖]法律相同。 
 

二. 附加物上的担保权 
 

A. 定义（A/CN.9/WG.VI/WP.22/Add.1，第 21 段(l)） 
 
(l)“不动产的附加物”系指与不动产有着实体连接，因而被当作不动产，但根
据不动产所在国的法律并未丧失其作为动产的单独特性的有形物。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列出不动产附加物的例子（如空调
机或暖气炉，但墙砖或水泥不在其列）。] 

“不动产的附加物”系指与其他动产有着实体连接[，因而被当作该不动产的一
部分]，但根据本法以外的法律并未丧失其单独特性的有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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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列出动产附加物的例子（如轮胎、
飞行器发动机等）。] 
 

B. 建议 
 

附加物上担保权的设定（见 A/CN.9/WG.VI/WP.21，建议 31） 
 
31. 法律应当规定，有形物在担保权设定时成为附加物的，可以在其上设定担
保权，有形物在此后成为附加物的，也可以继续在其上设定担保权。不动产的

附加物上的担保权，可以根据本法或关于不动产的法律设定。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在评注中说明，如果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
权是根据关于不动产的法律设定的，该担保权可以同时具有对抗第三的效力。
评注还将说明，如果此种担保权是根据担保交易法设定的，那么根据不动产法
律享有权利的人的权利可以不受影响。举例来说，如果一项担保权是根据担保
交易法律设定的，那么只有在不存在根据不动产法律设定的相竞权利时，或者
只有在前一项担保权对根据不动产法律取得的权利具有优先权时，方能执行该
项担保权（见建议 83）。] 
 
附加物上担保权对抗第三方的效力（见 A/CN.9/WG.VI/WP.24/Add.3，建议 45
或 46） 
 
45. 就有形物上的担保权而言，如果有形物在担保权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之时
已经是附加物，或者只是在此之后才成为附加物，则可以通过在普通担保权登

记处登记通知使该担保权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法律还应当规定，如果有形

物上的担保权在有形物成为附加物之时即具有第三方的效力，则该担保权在有

形物成为附加物之后依然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46. 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也可以通过在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记取得对抗
第三方的效力。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在评注中说明，建议 46 旨在保护不动产登
记处的完整性和可靠性。A/CN.9/WG.VI/WP.24/Add.4中的建议 83是对这条建议
的补充，根据该条建议，有形物已经是或即将成为不动产的附加物，而且根据
建议 45 通过在不动产登记处登记通知而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该有形物上的
担保权对于此后登记的相关不动产上的担保权享有优先权。 

 评注还将解释，如果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根据本条建议取得对抗第三
方的效力，那么登记事项从原则上讲是一个不动产法律问题。 但是，可能要提
醒立法者注意，有必要修改不动产法律，以便准许登记有关担保权的通知，而
不仅仅是公证文件。第三方查找这种通知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在不动产登记
处办理的登记是针对资产的，而不是针对设保人的。 

 评注还将解释，担保权是在整个不动产上设定的，不过同时应当对附加物
作出说明，而且优先权应当限于附加物一旦分离后所具有的价值。作为执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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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有必要论及附加物是否可以分离的问题以及如何偿付有担保债权人的问
题（见下文有关执行的建议）。工作组还应考虑，一债权人根据不动产法律取
得了权利，是否有权偿清对根据动产法律取得担保权的有担保债权人欠下的债
务。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债权人之间的协议解决。] 
 
受专门登记制度或所有权凭证制度管辖的动产的附加物上的担保权或其他权利
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46之二. 需在专门登记处登记或受所有权公证制度管辖的动产的附加物上的担
保权或任何其他权利（如买受人或租赁人的权利）也可通过此种登记或公证的

方式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或其他权利的优先权（见A/CN.9/WG.VI/WP.24/Add.4， 
建议 82和 83） 
 
82. 法律应当规定，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或其他权利（如买受人或租赁人
的权利），凡是已经根据不动产法律设定并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对于这些

附加物上的已经根据建议 35 或 36 中提到的方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担
保权的有担保债权人享有优先权。 

83. 就有形物上的担保权而言，如果有形物在担保权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之时
已经是不动产的附加物，或是在此之后成为不动产的附加物，在该担保权是根

据建议 46 通过在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记而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的情况下，该
担保权对于此后在相关不动产上登记的担保权或任何其他权利（如买受人或租

赁人的权利）享有优先权。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结合有关购置融资办法一章中的有关建议（见
A/CN.9/WG.VI/WP.24/Add.5，建议 130 之三）审议建议 83。评注将解释，“任何
其他权利”这几个字是指可按不动产法律登记的任何权利。] 
 
受专门登记制度或所有权凭证制度管辖的动产的附加物上的担保权或其他权利
的优先权（见 A/CN.9/WG.VI/WP.24/Add.4，建议 85(a)） 
 
84. 法律应当规定，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或任何其他权利（如买受人或租赁
人的权利），凡是已经根据其他法律通过在专门登记处办理登记或是通过在所

有权凭证上加注而加以设定并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对于这些附加物上的已

经根据建议 35 或 36 中提到的方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担保权或任何其
他权利享有优先权。 

84之二. 就有形物上的担保权或任何其他权利而言，如果有形物在担保权取得
对抗第三方效力之时已经是动产的附加物，或是在此之后成为动产的附加物，

在该担保权是根据建议 46 之二通过在专门登记处办理登记或通过在所有权凭证
上加注而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的情况下，该担保权对于此后在相关动产上登

记的担保权或任何其他权利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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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建议 84 和 84 之二套用了建议 82 和 83 的
措词。唯一的区别是，建议 84 和 84 之二涉及指南草案范围之内的资产（如汽
车发动机）。] 
 
附加物上担保权的执行（见 A/CN.9/WG.VI/WP.24/Add.1）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到一般建议适用于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的
执行。至于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的执行，工作组似应考虑按以下写法加上
一条建议： 

 “法律应当规定，有担保债权人在不动产附加物（如电梯）上享有权利，在
有优先权的情况下，可以执行其对该附加物（但不是对该不动产）的权
利。对不动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有权偿清对附加物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人的债务（作为一般规则，次优先债权人应当享有此项权利）。对附加物
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必须对挪动不动产的附加物这一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作
出赔偿（不包括价值减少部分）。债权人对附加物享有担保权但没有优先
权，不能执行－分离（不过这可能是一个估值问题，通常在由对部分资产
享有权利的次优先债权人执行时才会产生）。对附加物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人如果享有一项购置担保权，亦享有建议 130 所规定的超级优先权，但对
为全部工程提供资金的工程贷款人不能行使此项权利（这一规则是建筑工
程法的一部分，见 A/CN.9/WG.VI/WP.24/Add.5，建议 130之三）。”] 

 
附加物上担保权的适用法律（见 A/CN.9/WG.VI/WP.21/Add.5）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到建议 136 足以顾及适用于动产附加物担保
权的设定、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法律，而建议 148 则足以顾及动产附加物担
保权的执行。关于适用于不动产附加物担保权的执行的法律，工作组似应按以
下写法加上一条建议：“关于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的执行，由不动产所在国
的法律管辖。”] 
 

三. 合成物或产出物上的担保权 
 
A. 定义（A/CN.9/WG.VI/WP.22/Add.1，第 21(l)段） 
 

(l) “合成物或产出物”系指在形体上相互紧密连接或结合以致丧失本法以外
法律规定的其单独特性的非金钱有形物。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给出合成物或产出物的范例（例
如产出物：由糖、蛋、面粉和水制成的蛋糕。合成物：筒仓中的粮食或油灌中
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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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议 
 
合成物或产出物上担保权的设定（见 A/CN.9/WG.VI/WP.21，建议 32）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澄清说，可能无法在作为合成物
或产出物组成部分的有形物上设定担保权，因为在设定担保权时此类有形物并
不是作为单独有形物而存在的。] 

32. 法律还应规定，在担保权设定后成为合成物或产出物组成部分的有形物上
的担保权继续是该合成物或产出物上的担保权。[该担保权局限于该有形物在刚
成为合成物或产出物组成部分之前时的价值。]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将第二句置于方括号内是因为估价问题
可能是一个优先权问题而不是一个设定问题。根据这一办法，如果面粉的价值
为 5，糖的价值为 5，但蛋糕的价值为 20，并且有两个有担保债权人，则每个有
担保债权人将各得 5，而剩余价值 10 将留给设保人及其无担保债权人。如果该
蛋糕的价值低于各种成份总合的价值，则各有担保债权人将按比例分担损失
（例如如果蛋糕的价值为 8，则每个有担保债权人将得到 4）。这意味着：㈠该
担保权在单独的有形物中仍然是一项担保权，而且该有担保债权人得到的数额
不能超过其应得数额，㈡如果合成物或产出物的价值较低，该有担保债权人将
遭受按比例减少数额的损失（这是一个优先权问题），及㈢担保权的设定日期
对优先权没有影响。] 
 
合成物或产出物上担保权的第三方有效性（见 A/CN.9/WG.VI/WP.24/Add.3，建
议 47） 
 
47. 法律应规定，一有形物上的担保权在该有形物成为合成物或产出物组成部
分时已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的，则根据建议 32 的规定在该合成物或产出物上
设定的担保权此后在该合成物或产出物制成后[…]天内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无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且此后可继续有效，但条件是在该期限到期之前通
过采用建议 35或 36中提及的方法之一使其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合成物或产出物上担保权的优先权（见 A/CN.9/WG.VI/WP.24/Add.4，建议
85）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对于享有成为合成物或产出物组成部分
的财产上的担保权的债权人与无担保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竞争，无需给予特殊
对待，因为一旦确定该合成物或产出物继续享有担保权，将立即适用例行优先
权规则。不过，在各自对所产生的合成物或产出物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之间的
潜在优先权竞争有三类：“㈠最终成为合成物或产出物组成部分的相同有形物
（例如糖和糖）上所设定的担保权之间的竞争，㈡涉及最终成为合成物或产出
物组成部分的不同有形物（例如糖和面粉）上担保权的竞争，及㈢涉及最初设
定在单独的有形物上的担保权和合成物或产出物（例如糖和蛋糕）上的担保权
的竞争。为了处理所有这些情形，已将建议 85 重新拟定为三个部分。应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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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优先权竞争作为一般事项，只是在没有足够的价值来满足所有求偿要求时
才出现。] 

85. 法律应规定，相同单独有效物上的担保权，凡如建议 32 所规定的在合成物
或产出物上继续保持下去并且如建议 47 所规定的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的，相
对于该有形物刚成为该产出物或合成物组成部分之前在该单独有形物上提供的

其他担保权，享有相同的优先权。有担保债权人收到的数额不一定超过由其担

保权担保的债务数额。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这一建议的第一句的效果是，使所有成
为混合物的有形物上的担保权如同其在单独财产上所享有的优先权那样相互享
有相对于对方的相同优先权。所建议的这一规则的理由是，将产品纳入合成物
或产出物不会对在单独产品上享有竞合担保权的债权人的各自权利产生影响。
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制定这一规则是要尊重一般优先权规则和涵盖向可能主张
“购置担保权”的债权人提供的超级优先权。第二句基本上重复了建议 32 中第二
句（以多少有些不同的行文）陈述的规则。工作组似宜考虑，哪一行文是可取
的，以及是否应在关于设定的建议和关于优先权的建议中都陈述这一规则。] 

85之二. 法律应规定，如果㈠如同建议 32 所规定的，在分别的有形物上设置的
一个以上的担保权继续存在于同一合成物或产出物上，且如同建议 47 所规定
的，每一担保权都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而㈡这些担保权所担保的债务完全

由这些担保权抵偿的，则担保债权人有权按分别的有形物在成为合成物或产出

物组成部分前夕所具有的价值的比例而分享其在这些合成物或产出物上的担保

权价值。担保债权人得到的数额不得大于其担保权所担保的债务。如果另外的

担保权只有一项，则拥有该另外担保权的担保债权人有权享有其在该合成物或

产出物上的担保权价值的其余部分。如果另外的担保权不只一项，则拥有这些

另外担保权的担保债权人有权按上述比例分享该合成物或产出物上其担保权价

值的其余部分。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根据建议 85 之二，如果糖的价值为 2，
面粉的价值为 5，而蛋糕的价值为 6，担保债务额为 7，那么债权人将得到 6 中
的 2/7 和 5/7。总之，如果合成物或产出物的价值低于担保债务额，那么将无价
值余留给无担保债权人。] 

85之三. 法律应规定，在分别有形物上的担保权按建议 32 的规定继续存在于合
成物或产出物上的，且如按建议 47 的规定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的，优先于同
一债务人以该合成物或产出物设置的担保权，但条件是前者的担保权属购置担

保权。担保债权人得到的数额不得大于其担保权所担保的债务。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本建议第一句的效力将适用于一般优先
权规则。初始财产上的担保权优先于为涵盖未来财产而合计的合成物或产出物
上的所有担保权，但唯一条件是前者属于购置担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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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物或产出物上担保权的执行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一般执行规则应适用于对成为合成物或产
出物组成部分的资产上设置的担保权的执行。例如，如果担保资产是在装有价

值 100 的燃油的油箱中价值为 5 的燃油，担保债权人应仅能够对价值为 5 的燃
油执行其权利。如果担保资产不能分离，担保债权人只应能够以商业上合理的

方式处分该部分。如果担保资产不易分离，则可能必须出售整个合成物或产出

物。] 
 
合成物或产出物上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对于成为合成物或产出物组成部分的有形物
上的担保权的管辖法律，究竟应当是有形物担保权的一般适用规则（即建议

136），还是收益担保权的适用规则（即建议 141）。如果建议 136 适用，而食
糖的部分在 X国，蛋糕又在 Y国，则适用的法律将是 Y国的法律（但移动式物
具和出口商品的例外情况除外）。如果建议 141 适用，则 Y 国的法律将管辖担
保权的设定，而 Y 国的法律还将管辖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这两种做法的区别
只在于对设定的管辖法律（即 X国或 Y国的法律）。] 
 
预期的动产和作物 
 
 [工作组注意：《指南》草案规定，可以根据《指南》草案或根据管辖不动
产担保事宜的适用法律取得以附加物作保的担保权。类似的问题在下列情形中

出现：㈠作物，无论是可再生的（例如苹果）、一年一次的（例如粮食作物）

还是已收获的（例如林木），㈡从地下开采的产品（例如矿产、碳氢化合物、

水、沙、砾石、草皮），以及㈢因为从拆除的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建筑物中取

出而恢复动产状态的材料。 

 总是可以接受这些资产其中每一资产上的担保权作为未来财产的，但担保

权只是在该财产成为动产时才告设定。在这类情况下，绝不可能发生根据其他

法律设定的不动产担保权与根据《指南》草案设定的动产担保权之间的优先权

冲突，因为在资产成为动产时，不动产上的担保权即告终止。 

 然而，也可以设想一种制度，如同对附加物适用的制度那样，允许甚至在

财产仍为不动产时即设定动产上的担保权而且立刻生效。这种制度的优点将

是，例如，允许分别的作物融资或开采业融资与农场或采矿作业的融资相分

开。 

 如果工作组决定《指南》草案应包括这种制度，则应再附加拟订一些建

议，处理：㈠根据其他法律取得的不动产上担保权与根据《指南》草案取得的

动产上担保权之间的优先权冲突，㈡根据《指南》草案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在

何种条件下可以执行这些担保权以及他们可以行使哪些执行权利，㈢根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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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草案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才能使担保权有效对抗享有不

动产上担保权的债权人。] 

 
 

 

 

 


